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輸出查證申請表 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號（查證單位填寫） 

貨 物 出 口 人  查 證 單 位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

填 表 日 期  地 址  

負 責 人  電 話  

公 司 地 址  傳 真  

電 話  電 子 郵 件  

傳 真  收 件 日 期  

是否復運進口      □是     □否      

申請查證事項 查證情形 

1.本申請表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頁 

2.申請查證數量 

  □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輛 

  □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輛 

  □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個 

  □以上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件 

3.申請查證地點 

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4.說明 

4.1 本批次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

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  

4.2 本批次車籍資料及引擎號碼，經與監

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 

4.3 本申請表檢附之本廠商（人）相關證

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。 

※如有不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 

 

 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1.申請書表等資料共             頁 

  □符合□不符合(                   ) 

2.查證結果 

  2.1 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輛 

  □符合       輛  □不符合       輛 

2.2 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輛 

  □符合       輛  □不符合       輛 

2.3 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個 

□符合       個  □不符合       個 

□以上共計□符  合            件 

□不符合            件 

3.說明： 

  3.1 符合部分，由查證員清點裝櫃。 

  3.2 不符合部分計        件，移出續查。 

  3.3 其他 

4.封條編號： 

貨櫃編號： 

5.有效日期： 

出口人或所屬現場人員: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 

 

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附件二 
□汽車 

□機車 

□引擎 

第 1 聯：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存查聯 
保三總隊地址：新北市新店區屈尺路 11號 
電話: 02-26668601 傳真:02-26665345 
電子郵件：service@mail.tcopp.gov.tw  
<service@mail.tcopp.gov.tw > 
 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輸出查證報告 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號（查證單位填寫） 

貨 物 出 口 人  查 證 單 位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

填 表 日 期  地 址  

負 責 人  電 話  

公 司 地 址  傳 真  

電 話  電 子 郵 件  

傳 真  是否復運進口      □是     □否 

申請查證事項 查證情形 

1.本申請表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頁 

2.申請查證數量 

  □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輛 

  □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輛 

  □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個 

  □以上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件 

3.申請查證地點 

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4.說明 

4.1 本批次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

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  

4.2 本批次車籍資料及引擎號碼，經與監

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 

4.3 本申請表檢附之本廠商（人）相關證

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。 

※如有不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 

 

 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1.申請書表等資料共             頁 

  □符合□不符合(                   ) 

2.查證結果 

  2.1 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輛 

  □符合       輛  □不符合       輛 

2.2 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輛 

  □符合       輛  □不符合       輛 

2.3 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個 

□符合       個  □不符合       個 

□以上共計□符  合            件 

□不符合            件 

3.說明： 

  3.1 符合部分，由查證員清點裝櫃。 

  3.2 不符合部分計        件，移出續查。 

  3.3 其他 

4.封條編號： 

貨櫃編號： 

5.有效日期： 

 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 

 

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 

□汽車 

□機車 

□引擎 

第 2 聯：申請人報關用聯 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輸出查證清冊 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頁（共    頁） 

序號 
引 擎 號 碼 或

車身號碼  廠牌 排氣量 牌照號碼 
查證單位查核欄 

異常狀況 異常狀況說明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1.以上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

2.以上資料及數量經與監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 

3.上述事項如有不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 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查證單位章： 

 

 

 

查證時間： 

 

 
□汽車 

□機車 

□引擎 

第 1聯：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留存 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輸出查證清冊 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頁（共    頁） 

序號 
引 擎 號 碼 或

車身號碼  廠牌 排氣量 牌照號碼 
查證單位查核欄 

異常狀況 異常狀況說明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     □是□否  

1.以上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

2.以上資料及數量經與監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 

3.上述事項如有不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 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查證單位章： 

 

 

 

查證時間： 

 

 

 

第 2聯：申請人報關用聯 

□汽車 

□機車 

□引擎 


